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关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无不协调之处， 且贯彻了我国的有关法律、 法

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， 符合国标委《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等规章的

规定。 本标准与相关现行标准相协调， 无冲突。

理由

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 处理意见及其依据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 对地方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

建议在标准批准发布1个月后实施。

八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

标准立项名称为《矿井主通风机无人值守建设技术规范》， 在标

准征求意见阶段， 根据行业专家提出的意见将标准名称修改为《矿

井通风机无人值守技术规范》。 标准审查会上， 专家认为标准是技术

应用的基本要求， 将标准名称修改为《矿井通风机无人值守技术要

求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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